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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苏 0213破申 56号

申请人：无锡市广益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3202007786654922，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广益路与友谊路

西北交叉处（广益中心小学内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许波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玉，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无锡雅丝丽医疗美容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91320200MA1MF081X6，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广南路58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庆坤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无锡市广益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广益建发公司）申请，本院决定将无锡雅丝丽医疗美容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雅丝丽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

查。2025 年 2月 26 日，本院对雅丝丽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

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进行审查。雅丝丽公司

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雅丝丽公司系于 2016 年 1月 28日依法成立的有

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201 万元，住所地为无锡市广南路 588

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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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广益建发公司与被告雅丝丽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

案，本院作出（2024）苏 0213 民初 5477 号民事判决：一、雅丝

丽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搬离并向广益建发

公司返还无锡市梁溪区广南路 588-3-1-01、3-2-01 房屋；二、

雅丝丽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益建发公

司支付租金 521,583.33 元；三、雅丝丽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

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益建发公司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（自

2024 年 1月 1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，按每日1,558.9 元计算）；

四、雅丝丽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益建

发公司支付违约金（以 521,583.33 元为基数，自2023 年 7月 5

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，按照 LPR 的四倍计算）；五、雅丝丽公

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益建发公司支付诉

前保全申请费 5000 元；六、驳回广益建发公司其他诉讼请求。

该判决生效后，雅丝丽公司未履行义务，广益建发公司向本院申

请执行。经法院强制执行，雅丝丽公司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前述

债务。

本院认为，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雅丝丽

公司的住所地在本院辖区范围内，故本院具有管辖权。雅丝丽公

司经法院强制执行仍未清偿对广益建发公司负有的到期债务，明

显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广益建发公司对雅丝丽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、

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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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无锡市广益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无锡雅丝丽医疗美

容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员   刘琛琦

二 〇 二 五 年 三 月 十 六 日

法 官 助 理   赵思浔

书 记 员   宋赟琰


